
研究計畫作業系統 

學校首頁-服務資源-作業流程管理系統- https://ucard.cgust.edu.tw/FPGworkflow/Login.aspx 

 

 

系統登入 

用戶帳號-用戶密碼-驗證碼(驗證帳密與「校務資訊系統」相同) 

 

 

https://ucard.cgust.edu.tw/FPGworkflow/Login.aspx
http://webmis.cgust.edu.tw/


設定上級主管 

1.在開始使用表單前，須至畫面右上角 B，建立自己的上級主管。 

2.建立上級主管輸入 

A:點選個人資料，輸入密碼以確認身份 

 

B 

A 



B:點選人頭圖示，搜尋上級主管 

 

 

 

————————————————————————————————— 

 

計畫申請 

流程作業：【研發處】→【1.計畫申請】→【填單】(請參考：計畫申請填寫說明)-繳交送出 

 

 



計畫申請填寫說明 

產學計畫申請欄位 選項 欄位說明 

主旨  不需輸入 

計畫類別 

 

產學合作計畫 

新進教研人員研究

計畫 

下拉選單 

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要點 

新進教研人員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教學單位  申請人所屬教學單位 

專案類型 企業產學計畫 

企業委訓計畫 

企業其他案件 

其他單位產學計畫 

其他單位委訓計畫 

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下拉選單 

企業部門資助：係指學校承接計畫之經

費來源為企業部門。 

其他單位資助：係指學校承接計畫之經

費來源為法人機構、學會、各級醫療院

所等。 

若為新進教研人員研究計畫，本欄位系

統帶出校內補助案(不須填) 

計劃案號  完成核簽流程後，由研發處填寫 

執行期限  下拉日曆方式點選 

計畫名稱  與合約書計畫名稱相同 

聯絡人  計畫聯絡人 

電話  計畫聯絡人電話 

共同主持人  僅需選擇校內人員，校外人員不需填寫 

計畫性質  下拉選單 

依計畫實際性質選擇符合項目 

人員類別 教師 

研究員 

依申請人身份別選擇 

計畫簡要說明  以口語化簡要說明該研究重點，非專業

計畫之摘要寫書內容。 

限 100字。 

委託單位  請填寫合約書之委託廠商全銜 

計畫經費  依合約書/計畫書編列 

摘要說明  經費用途說明及計算公式 

申請金額  填入經費金額 

合約書是否為學校範本  台塑關係企業或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制定

之合約書視為學校範本 

附件 (*必傳) 範本下載 點選「範本下載」連結至相關表單 

*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

(含計畫書)  

 上傳合約書(含計畫書)電子檔 

*產學合作案主持人同意  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同意書請合併上傳 



產學計畫申請欄位 選項 欄位說明 

書 

*計畫書  適用新進教研人員研究計畫案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網站至少六小

時(起聘後)之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證明 

 適用新進教研人員研究計畫案 

產學合作案參與人員同

意書 

 對本計畫有貢獻智慧、接觸機密等涉及

廠商要求學校履行義務之參與人員 

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承

諾書 

 計畫主持人若需先行預支未完成領款之

經費 

校長核准簽呈  合(契)約書非使用學校或台塑企業內專

用範本需檢附 

 

查詢簽核進度 

流程作業：【研發處】→【1.計畫申請】→【未完成事項】→【查詢】 

 

 

核簽完成  

1. 校長核准後，系統會寄發通知信給主持人。 

2. 主持人將「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及計畫書」用印版送交一份至研發處存查。 

3. 研發處經辦於流程管理系統輸入計畫案號。 

4. 系統寄發計畫申請核定通知。 



 



計畫變更 

(一)作業流程：【研發處】→【2.計畫變更】→【填單】 

 

 

(二)選擇欲變更計畫案號 

 

 

(三)上傳核定清單(非政府產學計畫需另上傳機構同意文件) 

 



(四)填寫異動項目(若核決權限為補助機構，請循補助機構規定辦理) 

務必填寫變更說明 

 

(五)選擇單位主管-繳交送出 

 
 

查詢簽核進度 

流程作業：【研發處】→【2.計畫變更】→【未完成事項】→【查詢】 

 

 
 

核簽完成  



校長核准後，系統會寄發通知信給主持人同步副知會計室及研發處經辦。 

 

 

 

(六)傳簽程序 

 
 

 



計畫結案 

(一)流程作業：【研發處】→【3.計畫結案】→【填單】 

 

 

(二)點選【查詢】→選擇要結案的計畫案號 

 
 

(三)上傳「已完成簽約之產學合作計畫合約」及「委託單位驗收簽章證明」 

 



(四)選擇單位主管-繳交送出 

 

 

查詢簽核進度 

流程作業：【研發處】→【3.計畫結案】→【未完成事項】→【查詢】 

 
 

核簽完成  

核准後，系統會寄發通知信給流程參與者。 

 

(六)傳簽流程

 



計畫結餘款轉移 

 

(一)流程作業：【研發處】→【4.結餘款轉移】→【填單】 

 

 

(二)點選【查詢】→選擇「已結案計畫案號」及「本計畫結餘款」 

 

 

 



(三) 

1.已申請過產學結餘款移轉，請點選【原有計劃案號】→查詢，系統帶出案號 

2.未申請過產學結餘款移轉，請點選【新建計劃案號】 

 

 

 

(四)點選上傳「已完成簽核之結案提報表」 

 

 

(五)選擇單位主管-繳交送出 

 



 

核簽完成  

核准後，系統會寄發通知信給流程參與者。 

 

 


